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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《生产要素分供商管理办法》部分条款摘录

一、分供商评价

采用综合评价法，由静态评价（20分）和动态评价（80分）两

个方面组成。其中的静态评价系由“成建e采”平台系统进行收集

生成；动态评价则是由采购职能部门和项目经理部每年进行一次评

价。

静态评价

其中：公司名称、地址、经营范围、股东信息、主要人员、注

册资本、实缴资本、业务联络员、行政许可文件等基本工商信息未

及时更正的，每项扣 1 分，最多扣 10 分；在一个评价期内，每有

效参与 1 次采购活动的加 1 分，最多加 10 分。

动态评价

其中：采购职能部门的动态评价占 45 分，项目经理部的动态

评价占 35 分；每个评价期内若有多个现场项目，则取其算术平均

值作为最终的动态评价得分。

（一）采购职能部门的动态评价

1.价格评价（10 分）

2.签约评价（10 分）

（1）按时提交采购合同时：得 10 分；

（2）每滞后 1 天提交采购合同时：扣 1 分/天，最多扣 1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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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配合评价（15 分）

（1）按时提供原始收料（计量）、服务清单时：得 15 分；

（2）每滞后 1 天提供原始收料（计量）、服务清单时：扣 1

分/天，最多扣 15 分。

4.其他评价（10 分）

（二）项目经理部的动态评价

1.品质评价（10 分）

（1）每发现一批次不合格品时：扣 1 分，最多扣 10 分；

（2）因对提供的服务不满意而约谈时，扣 1 分/次，最多扣 10

分。

2.交付评价（10 分）

（1）每次均按期交付时：得 10 分；

（2）出现延期交付在 3 日（含）时：扣 1 分/次，最多扣 10

分；

（3）出现延期交付超过 3 日时：扣 2 分/次，最多扣 10 分；

（4）出现一次延期超过 10 日才交付的，该项不得分。

3.服务评价（10 分）

（1）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条款，能诚恳接受意见并在 2 日内

主动回复改善对策的，得 10 分；

（2）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条款，尚能诚恳接受意见，在提醒

后能回复改善对策的，得 8 分；

（3）基本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条款，不太愿意接受意见，需

反复催促后才回复改善对策的，得 5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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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不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条款，不愿意接受意见建议，不

回复改善对策的，该项不得分。

4.其他评价（5 分）

（1）合同签订后，非因不可抗力且经书面催促后仍拒不履行

合同义务时，该项不得分；

（2）合同签订后，虽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但经采购人书

面同意时，该项得 5 分；

（3）合同签订后，实际已部分履约但不愿意继续履行余下任

务且经书面催促后仍不履行时，该项得 2 分；

（4）不按合同约定及时办理阶段结算或最终结算时，每迟延 1

天扣 0.5 分，最多扣 5 分。

二、分供商级别

分为优质级、良好级、合格级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根据评价结

果，得分在90分及以上时，可获得进入优质分供商的资格机会；得

分在75分以上时，直接获得良好分供商资格；得分在60-75分（不

含）之间时，直接获得合格级分供商资格。低于60分时则为不合格

分供商，一年内集团企业不得将其作为采购业务的成交候选人。

通过定期对库内的分供商级别进行升、降级管理；按照“优质

优价”原则，优先支持优质级、良好级分供商参与全集团企业工程

项目的生产要素采购活动；不合格分供商从评价结果发布之日起，

一年内不得被确立为成交候选人。

三、分供商权益

（一）享受平台提供的会员增值服务，适时掌握集团企业发布



— 4 —

的采购需求信息；

（二）合格、良好、优质分供商可以正常参与集团企业工程项

目生产要素的采购活动；

（三）同等条件下，集团企业应依次顺序选择优质级、良好级、

合格级分供商作为采购合同的成交单位；

（四）集团企业可适当提高优质、良好级分供商的支付比例，

同时在分供商履约担保比例可以进行相应的减少（担保形式可使用

更简便方式）；

（五）优质级分供商享受次年度免会员费的权益，良好级分供

商享受次年度半价会员费的权益；

（六）连续三年均参与了采购活动但未获成交机会的分供商，

享有申请退回过去三年所缴纳会员费的权益。

四、分供商义务

每年应向集团公司缴纳一定数额的会员服务费，用以支撑“成

建e采”平台系统的日常运维和升级，具体标准在“成建e采”平台

首页予以公告。

五、黑名单管理

被列入黑名单库的分供商，在全集团范围内不允许新增合作，

不允许参加新的采购活动。

六、其他

本办法2023年9月1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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